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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花蓮縣資優教育研習實施計畫 

創意課程PART-I 

議題思考及桌遊設計 

一、 計畫依據： 

(一)花蓮縣特殊教育發展中長程計畫（110-114年）。 

(二)花蓮縣 112學年度資優教育行政工作會議。 

二、 辦理目的：  

(一) 落實特殊教育法之精神，提高特殊教育服務品質，強化資賦優異教育師資

專業能力，以保障資賦優異學生就學權益。 

(二) 辧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材教法研

習，提升教師對資賦優異課程設計、教學等專業能力，以精進本縣中小學

資賦優異教育工作。 

(三) 提升教師引導學生創造力及獨立研究之能力。 

三、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 承辦單位：花蓮縣立宜昌國民小學 

五、 研習時間：113 年 4 月 21 日 (星期日) 08：00～12：00。 

六、 研習地點：花蓮縣宜昌國小會議室。 

七、 參加對象與錄取優先順序： 

(一)本縣國小資優教育教師、資優方案教師； 

(二)本縣國中資優教育教師、資優方案教師； 

(三)本縣國中、小普通班教師； 

(四)對此課程有興趣之教師（報名人數超過則依序錄取）。參加人數 30 名

為上限。 

八、 報名方式：請至全國特教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並請請與

會老師攜帶筆電或平板，課程中會使用到線上 Canva程式製作桌遊。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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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研習時數：研習全程參與者，各核予研習時數 4小時。 

十、 研習主題內容：研習課程表如下 

日期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講師／負責人 

113 

年 

4 

月 

21 

日 

(日) 

07：50～08：00 報到 宜昌團隊 

08：00～12：00 
創意課程PART-I 

議題思考及桌遊設計 

台北市立大學附設 

實驗小學 

劉雅鳳老師 

12:00~ 賦歸 宜昌團隊 

十一、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